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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Y GIANO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686）

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

中期業績

Gay Giano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公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以及上年度相對期間之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55,086 46,309
銷售成本 (14,745 ) (18,705 )

毛利 40,341 27,604

其他收益 324 48
分銷成本 (20,969 ) (24,291 )
行政支出 (18,540 ) (18,518 )

經營溢利／（虧損） 4 1,156 (15,157 )
融資成本 (140 ) (351 )

除稅項前溢利／（虧損） 1,016 (15,508 )
稅項 5 — (94 )

股東應佔淨溢利／（虧損） 1,016 (15,602 )

股息 6 無 無

每股盈利／（虧損） 7
－基本 港幣0.51仙 港幣 (7.80)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 2 —

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報之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
務報表」編製。

此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應與二零零四年之週年財務報表一同閱讀。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
採納者相符一致。

2. 營業額

營業額指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之銷貨發票淨值。本集團之收入主要是零售及批發男士及
女士時裝及配襯飾物。

3. 分部資料

分部資料以兩種分部方式提呈： (i)以業務分部為其主要呈報方式：及 (ii)以地區分部作為
次要呈報方式。

(a) 業務分部

下表載列本集團業務分部收入及業績之資料。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時裝及配飾 物業投資 公司及其他 綜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
銷售予
對外客戶 55,086 46,309 — — — — 55,086 46,309

其他收入 16 53 — — 308 (5 ) 324 48

總額 55,102 46,362 — — 308 (5 ) 55,410 46,357

分部業績 1,260 (13,968 ) (56 ) (707 ) (48 ) (482 ) 1,156 (15,157 )

利息收入 — —

經營溢利／
（虧損） 1,156 (15,157 )
融資財務費用 (140 ) (351 )

除稅前溢利／
（虧損） 1,016 (15,508 )

稅項 — (94 )

股東應佔淨
溢利／（虧損） 1,016 (15,6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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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分部

下表載列本集團地區分部收入及業績資料。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 中國 綜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
銷售予對外客戶 53,747 44,206 1,339 2,103 55,086 46,309

其他收入 324 48 — — 324 48

總額 54,071 44,254 1,339 2,103 55,410 46,357

分部業績 1,622 (15,067 ) (466 ) (90 ) 1,156 (15,157 )

4. 經營溢利／（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存貨銷售成本 14,745 18,705
折舊 1,029 1,337
出租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688 —
融資成本—
利息費用：
銀行貸款及透支 70 92
融資租約 22 22
其他於五年內償還之貸款 48 237

5. 稅項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當期：
香港 — —
海外地區 — 94

— 94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於本港產生任何應評稅利潤，故無需作出稅項準備。本公司於
國內成立之子公司按國內企業利得稅，稅率為15%。於其他地方產生之稅項按相關地方
法制下之稅率計算。

6. 股息

董事議決不就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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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股東應佔未經審核溢利淨額
港幣1,016,000元（二零零三年：虧損港幣15,602,000元）以及期內已發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200,030,000股股份（二零零三年：200,030,000股股份）而計算。

由於就有攤薄潛在性普通股對於每股基本盈利／（虧損）造成反攤薄影響，故每股攤薄盈
利／（虧損）未予呈列。

業務回顧及前瞻

業務回顧

本集團錄得業績轉向，從去年同期之未經審核綜合股東應佔淨虧損約港幣15.5百萬元改
善至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六個月止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股東應佔淨溢利約港幣1百
萬元，這令人欣慰之中期業績正充份反映出管理層的努力正為本集團帶來正面影響。

於本財政年度之上半年，本集團錄得約為港幣55百萬元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約港幣46
百萬元相比，增幅約為19%。銷售表現得以改善，主要在於我們靈活應變的市場策略、
非典型肺炎危機過後日漸復甦之購買慾及放寬內地旅客訪港之自由行政策。

於上半年，本集團之毛利率達致73%，較二零零三年同期之毛利率60%上升13%。該顯著
之改善正反映本集團的品牌優勢、顧客對本集團優良品質之認受性、本集團於市場定位
策略所作出之努力和管理層貫切始終的執行方針。

與去年同期比較，本期間之行政支出保持在港幣18.5百萬元水平，而分銷成本則由港幣
24百萬元減少至港幣21百萬元。成本得以降低，主要因為管理層執行恰當而嚴格之營運
支出管理制度。隨着我們有效的零售網絡管理策略，節省租金及提升店鋪每呎銷售額的
目標得以達成。

前瞻

有賴營業額及毛利率之提升以及管理層嚴守營運支出的紀律，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上半
年得以錄得盈利。憑藉現時日漸改善的宏觀經濟環境及消費意慾之持續復甦，管理層對
來年業績持樂觀的態度。本集團將繼續以謹慎的方針發展我們的零售網絡，以帶給集團
最大之效益為大前題。繼往開來，我們深信憑藉我們對品牌建設的承擔、有效之營運及
財務策略，加上我們卓越且時尚之時裝產品及有效的銷售渠道，本集團將更健康地成長，
致使我們能開發將來更多的商機。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現金流動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及流動比率分別為港幣15.6百萬元及2.1。
流動資產主要包括存貨港幣21.3百萬元、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港幣4.9百萬元、
應收款項港幣1.9百萬元及銀行結餘及現金港幣1.5百萬元。本集團擁有總資產約港幣56百
萬元，由流動負債港幣14百萬元、非流動負債港幣5.2百萬元及股東權益港幣36.8百萬元
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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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維持其整體資本比率於16.6%，按借貸總額港幣6.1百
萬元及淨總值港幣36.8百萬元對比而得。

本集團錄得本期間經營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淨額為港幣0.4百萬元及償還銀行及其他貸款淨
值為港幣0.5百萬元。

庫務政策

本集團一般透過內部資金及香港銀行及金融機構借貸提供其業務運作所需資金。於二零
零四年九月三十日，短期借貸總值約為港幣1百萬元。本集團採用之借貸方式主要包括銀
行及由財務機構提供之其他貸款。上述貸款及透支之利息大部份參照港元最優惠利率而
釐定。於本期間，本集團並無利率對衝安排。董事會相信本集團有足夠財務資源以償還
其債務及支持其營運及資本性支出。

資本性支出

於本期間，資本性支出約港幣1百萬元。此等開支主要用於新增設及現有之店鋪裝修。於
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諾。

資產質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分別質押位於香港之總賬面淨值達港幣8百萬元之租用
土地及樓宇及港幣4百萬元之投資物業。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
負債。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集團已聘用164位香港全職員工及377位中國全職僱員。本集
團現有一購股權計劃以作為對董事及合資格員工之回報。本集團提供具競爭力之酬金計
劃，就個人責任、資歷、經驗及表現給予報酬。本集團現有一購股權計劃以作對董事及
合資格員工之回報。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交易均以港元及人民幣結算，本集團於外匯波動之風險有限。因此等
幣值之匯率於本回顧期間內相對穩定。然而，由於本集團若干原材料採購自歐洲國家，
近期歐羅匯價之波動或許會令來年之外匯風險增加。於本期間，本集團並無外幣對衝安
排。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回顧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在本公司中期報告適用之會計期內，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條例附錄十四所載
之最佳應用守則（「最佳應用守則」）。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但需要根
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依章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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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按照最佳應用守則之規定於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四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委員會」），
以審核及監督本集團之財政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該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財務報表已經委員會審查。委員會認為該財
務報表已符合適用之會計基準、上市規則及法律規定，並認為財務報表已提供足夠的披
露。

於聯交所網站公佈詳盡之中期業績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已載有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附錄16第46(1)至46(6)段規定的所有資料，並將在適當時候在聯交所之網站公佈。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所有股東、客戶、供應商、往來銀行及專業顧問之持續支持，致
以衷心謝意。本人亦感謝各董事及僱員於本年度上半年作出之努力及貢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張燕嫦

香港，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

於本公佈日，本公司董事包括六名董事，其中三名為執行董事，即張燕嫦女士、唐廣發
先生及翁詠詩小姐，另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陳嘉齡先生、曾偉傑先生及盧華基先
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